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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第三號估價作業通則：採取單一種估價方法之適用情況 

111年 11月 09日至 11月 30日 廣徵不動產估價師之意見 

112年 01月 06日 本會第六屆第十二次研究發展委員會討論修正 

112年 02月 01日 本會第六屆第五次理監事會議通過 

112年 08月 11日 發布 

一、前言 

不動產估價三大方式係透過交易、重建(重置)及投資三種不同觀

點來分析價格，以提昇合理性及精確度。 

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 14 條：不動產估價師應兼採二種以上估

價方法推算勘估標的價格。但因情況特殊不能採取二種以上方法估價

並於估價報告書中敘明者，不在此限。依本條規定，不動產估價師在

「情況特殊」且「於估價報告書中敘明」時，得僅採用一種估價方法

推算勘估標的價格，為使得不動產估價師針對該項規定有一般性適用

情形，訂定本通則以供參考，不動產估價師並應於不動產估價報告書

中敘明該情況特殊暨其他估價方法不能採用之情況。 

二、作業通則 

第 1條 由於估價目的不同，致使勘估標的僅須評估市場價格、收益

價格、土地開發分析價格或成本價格中單一價格者，得採單

一估價方法評估。 

第 2條 在使用估價方法過程中，為求取其中一項參數時，不屬於估

價技術規則第 14條規範意旨，故得採用單一種估價方法推

估。 

第 3條 不同的估價方法係指評估勘估標的整體所採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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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條 符合下列不同估價方法之情況，致不能採取兩種以上估價方

法者，得採取單一種估價方法。 

1.不能採取比較法之情況 

(1)具替代性之比較標的稀少或資料取得不易、難以查證等

情況，導致無法選用三個以上比較標的。 

(2)調整率超過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 25 條規定，且無法

有效掌握及量化調整。 

2.不能採取收益法之情況 

(1)勘估標的非屬收益性不動產，或市場上缺乏租賃實例

者。 

(2)勘估標的性質特殊，其各項費用、收益資本化率或折現

率等參數，難以有效掌握及量化調整。 

3.不能採取土地開發分析法之情況 

(1)勘估標的土地使用管制不允許或限制開發建築時。 

(2)開發後產品無市場性致開發後總銷售金額難以有效掌

握者。 

4.不能採用成本法之情況 

(1)勘估標的為區分所有建物，但無法有效掌握樓層別效用

比及地價分配率時。 

(2)勘估標的市場性及收益性極佳，成本價格無法合理反映

該產品價值者。 

第 5條 本通則未訂定之其他特殊情況，由估價師自行判斷採單一估

價方法，並依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 14條於估價報告書中敘

明理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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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則條文說明對照表 

通則條文內容 說明 

(一)由於估價目的不同，致使勘估標的

僅須評估市場價格、收益價格、土

地開發分析價格或成本價格中單

一價格者，得採單一估價方法評

估。 

因估價目的特殊，不適宜採用二種以上估價

方法之情況。例如依都市更新條例規定評估

建築物之殘餘價值或以火災保險為目的之估

價，適宜採用成本法一種估價方法。 

(二)在使用估價方法過程中為求取其

中一項參數時，非不動產估價技術

規則第 14 條規範意旨，故得採用

單一種估價方法推估。 

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 69條之規定，採用成

本法評估時，於土地價格求取有困難者，得

以比較法或收益法計算之，並於估價報告書

中敘明；第 75條規定採用土地開發分析法

時，銷售單價應考量價格日期當時銷售可實

現之價值，以比較法或收益法求取之。上述

相關規定係就運用該方法過程中求取部分參

數(如地價或銷售單價)，允許採用單一種估

價方法進行推估。該立法意旨應類推適用於

各種估價方法中所需部分參數之評估，而非

限縮解釋其為技術規則之例外規定。 

(三)不同的估價方法係指評估勘估標

的整體所採用的方法。 

例如:勘估標的非高度開發之透天產品(房地

結合體)，其市場計價習慣，土地得採比較法

或收益法評估，建物得採建物成本價格評

估，對於勘估標的整體而言，評估方法係屬

於成本法單一方法，此種狀況實務上非常常

見，包括透天廠房、農舍等，此乃係產品特

性及市場計價習慣導致僅適合採用單一方法

估價。 

(四)符合下列不同估價方法之情況，致

不能採取兩種以上估價方法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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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則條文內容 說明 

採取單一種估價方法。 

1.不能採取比較法之情況 

(1)具替代性之比較標的稀少

或資料取得不易、難以查證等

情況，導致無法選用三個以上

比較標的。 

(2)調整率超過不動產估價技

術規則第 25條規定，且無法有

效掌握及量化調整。 

2.不能採取收益法之情況 

(1)勘估標的非屬收益性不動

產，或市場上缺乏租賃實例者。 

 

 

 

 

 

 

(2)勘估標的性質特殊，其各項

費用、收益資本化率或折現率

等參數，難以有效掌握及量化

調整。 

3.不能採取土地開發分析法之情

況 

(1)勘估標的土地使用管制不

允許或限制開發建築時。 

 

 

 

(1)例如旅館、商場等，多依其使用者需求設 

 計興建，如近鄰地區或類似地區內無法蒐  

 集使用性質相似之比較案例，則難以採用 

 建坪計價的比較法予以推估。 

 

 

 

 

(1)例如農業區、保護區、農牧用地等，由於

區域土地租賃市場不佳，且收益資料缺

乏，故不適宜採用收益法評估。例如區域

內廠房租賃案例不足，或廠房設計型態、

允建容積率、銷坪比等個別條件差異過大

時，因租金單價解釋度不佳，致難以反映

勘估標的合理經濟租金水準時，得排除收

益法之適用。 

(2)例如停車位價格評估，因土地持分面積難

以拆分導致地價稅無法準確評估、車位面

積差異過大影響房屋稅評估等問題，造成

各項費用參數無法有效掌握。 

 

 

(1)例如都市計畫農業區、保護區及非都市土 

 地之農牧用地、林業用地等非建築土地，  

 且依法不能開發建築者。又例如道路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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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則條文內容 說明 

 

 

(2)開發後產品無市場性致開

發後總銷售金額難以有效掌握

者。 

4.不能採用成本法之情況 

(1)勘估標的為區分所有建

物，但無法有效掌握樓層別效

用比及地價分配率時。 

 

 

(2)勘估標的市場性及收益性

極佳，成本價格無法合理反映

該產品價值者。 

 或依都市計畫法、建築法及其他法令規定 

 不能開發建築或禁建情況者。 

(2)例如工業區土地因區域特性無廠辦產品 

 市場者，又如當地房價水準偏低而難有開  

 發建築效益者。 

 

(1) 雖區分所有建物得依不動產估價技術規

則第 100 條及 101 條公式，計算該區分

所有建物房地價格，但無法有效掌握樓

層別效用比及地價分配率時，則無法採

用之。 

(2) 成本法為供給面，收益法為需求面，比

較法為供需層面，如果市場上產品需求

較高，收益較佳，採成本法容易低估價

格。 

(五)本通則未訂定之其他特殊情況，由

估價師自行判斷採單一估價方

法，並依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

14 條於估價報告書中敘明理由

者。 

由於不動產產品異質性高，無法預期未來產

品市場變化，故難以全部列舉作為通則例示

規範，故應由估價師自行判斷，並依規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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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研究發展委員會 

 

理 事 長：郭國任 

主任委員：胡毓忠 

主 筆 人：陳志豪 


